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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绿色税收”探析
＊

高  萍

内容提要：作为绿色环保运动的先行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丹麦实施了一系

列具有显著环保目的的税种，尤其是1992年率先实施了二氧化碳税，受到国际

社会的关注。通过实施前所未有的生态税制改革，丹麦初步建立起以能源税制

为主，其他税种相配合的绿色税收体系，现环境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0%

左右，为运用税收手段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丹麦绿色税制  评析

外国税收与借鉴  Tax Systems Overseas

一、丹麦绿色税制

（一）能源税制

能源税的征税对象主要是矿物燃料和电（罐装

液化气、燃料油、煤、电和天然气等），具体包括

普通能源税和污染排放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

税)。

1．普通能源税。普通能源税于1977年开始征

收，源于政府对1973年的石油危机做出的反映，最

初适用于石油产品和电，其目的是促进能源节约和

刺激以其他能源替代石油。1982年开始对煤征收能

源税，为了继续支持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税率相对

较低，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环保意识的

增强和强调能源的自给自足，煤的税负提高到与石

油相近的水平。对天然气征税则开始于1997年，此

前对天然气的长期免税构成了对该部门事实上的补

贴，为了减少补贴以及为开放丹麦的天然气市场做

准备，1997年对天然气开征能源税，税负约相当于

石油产品的75%。

能源税的税率一直稳定增长，包括增值税在内的

总税负达到消费价格的三分之二。1999年，大多数矿

物燃料的能源税在每千兆焦耳45～48丹麦克郎。天

然气的能源税仅为37丹麦克郎。电的能源税则为每

千兆焦耳134丹麦克郎。

为了避免对丹麦企业的竞争产生负面影响，能源

税主要对家庭征收，所有注册缴纳增值税的企业1995

年以前免征能源税，从1995年开始，对企业用于供

热的能源征税。

2．二氧化碳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现行丹

麦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1992年开征二氧化碳

税，但工业的能源消费免税。1995年作为绿色税制改

革的一部分，其征收范围扩大到企业，以平衡家庭和

企业的税负差异。与此同时，采用了被称为“二氧化

碳协议”的补贴计划，即特定企业可以与能源部签署

自愿协议，承诺完成一系列协议中明确的能源保护措

施，在此情况下，企业可适用较低税率，得到减税。

该方案的设计是为了确保不会大幅度削弱丹麦企业的

竞争力，强调采用适当的刺激使企业减少能源密集型

生产。

二氧化碳税的征税对象是使用的能源。虽然该

税性质上属污染排放税，但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单

纯由燃料中的碳含量决定，因此税基的选择并非实

际的排放量，而代之以不同的燃料。如精炼气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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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最低，为每千兆焦耳6丹麦克郎；电的税负最高，

为每千兆焦耳28丹麦克郎;其他燃料的税率为每千

兆焦耳10丹麦克郎或更低。现行税制根据不同燃料

的二氧化碳含量设计不同的税率，使不同能源种类

的税负水平大致相当于排放每吨二氧化碳征税100

丹麦克郎。

3．二氧化硫税。根据有关国际条约，丹麦必须

在2000年将二氧化硫的排放降低到1980年排放量的

80%。因此，丹麦于1996年开征了二氧化硫税。应税

企业的纳税方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1、产品税，

即对应税燃料的含硫量征收，税率为每公斤硫20丹

麦克郎；2、排放税，对二氧化硫的实际排放量征税，

税率为每公斤二氧化硫10丹麦克郎。

二氧化硫税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增加使

用含硫燃料为能源从事生产的成本，以降低整体能源

消费；改变能源价格结构，使低硫燃料价格相对便

宜，刺激以低硫燃料替代高硫燃料；在每种不同的燃

料类型中，刺激新的低硫燃料的发展；促进现有的治

理污染的清洁设备的改善，以减少排放量。

丹麦能源政策的一个主要成果是打破了能源使用

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的增长不再伴

随着能源使用的相应增长，而能源税在其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此外，不同能源种类占总能源供给的比重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石油已转向石

油、煤、天然气和可更新能源等多种能源供给并存，

并且成为石油净出口国。

（二）其他环保税

1.垃圾税。在垃圾处理方面，丹麦建立了“从

摇篮到坟墓”限制所有产品的资源消费和环境影响

的综合管理体系，包括减少垃圾量和选用合适的方

式处理垃圾。根据丹麦环境能源部的综合产品政

策，产品设计时就需考虑垃圾的处理以及使用更环

保的产品。垃圾处理方式的首选是重复利用，如果

不能重复利用，采用焚化，可利用焚化时产生的能

源发电或供热。垃圾掩埋法由于不能对废品进行有

效利用，而且可能导致对空气、土壤和地下水的污

染，只作为最后的选择。在丹麦，适于焚化的垃圾

禁止填埋。因此，体现在税收负担上，垃圾填埋的

税负最重，垃圾焚化的税负较轻，而对循环使用则

免税。以1998年为例，填埋垃圾的税率为每吨375

丹麦克郎，用于电力生产的焚化垃圾为每吨280丹

麦克郎，其他焚化垃圾每吨330丹麦克郎，重新利

用的垃圾税负为零。此外，为了确保危险废品被正

确处理，对焚化危险废品免税。

垃圾税最初于1987年开始征收，税率仅为每吨

40丹麦克郎。近年来，税率大幅度提高，几乎达到

最初税率的10倍。垃圾税相对较高的税率水平和

不同的税率结构支持了丹麦对垃圾处理的优先选择

方式。

垃圾税以交付到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重量为税

基，该税主要通过以经济利益刺激市政垃圾处理部

门建立循环和分类制度的机制发挥作用。与其他环

境保护税对企业的照顾不同，垃圾税对企业和家庭

同等税负水平征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丹麦企业的

竞争力。该税收入未确定专门用途，而是纳入基本

预算，但同时，国家有专门补贴用于支持废品的回

收和再利用。

实践证明，丹麦的垃圾税是成功的，从1987年

到1997年，垃圾量减少了26%，垃圾循环利用的比

例亦大大提高。

2.车用燃油税。对车用燃油课税始于1927年，最

初有取得财政收入和控制燃油进口双重目的，20世

纪80年代以后，对环境的考虑被逐步纳入燃油税计

划。1986年，规定无铅汽油相对于含铅汽油适用较低

税率，此后，二者税负差距不断拉大，20世纪90年

代，二者税负差距，导致价格相差约7%，税收政策

的区别对待直接导致了含铅汽油退出市场。1997年，

丹麦议会通过了关于汽车和车用燃油的一系列改革。

从1998年开始，根据苯含量的不同，设计了不同的

税收负担，以鼓励使用苯含量低的汽油。共设有五级

税率，最高税率（适用于苯含量4%～5%的汽油）和

最低税率（适用于苯含量不到1%的汽油）每升相差

0.08丹麦克郎。2000年以后，只有苯含量低于1%的

汽油允许销售。车用燃油税通过提高燃油价格减少用

户对汽油和柴油的需求，对减少尾气排放、噪音、交

通拥堵等产生了积极影响。

3.自来水税。作为1994年税改的一部分，开征

自来水税。该税旨在使消费者为使用自然资源付费，

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时，由于自来水大多作为污水

排除，自来水税对减少污水量，保护水环境也具有重

要作用。此外，该税可刺激自来水公司保持管道的良

好状态，减少水在输送过程中的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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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保护竞争能力考虑，该税主要适用于家庭用

水，税率在1994～1998年间从每立方米1丹麦克郎提

高到每立方米5丹麦克郎，现税负约相当于平均水价

的15%～20%。

该税对自来水公司征收，但税负转嫁到消费者，

消费者应付水费单上明确标明的应付自来水税金额。

4.特定零售商品包装税。1999年以前，该税只

对瓶装和罐装征税，税基为包装物的容积。1999年

以后，征税范围扩大，并采用按容积征税和按重量

征税两种方式。对零售的啤酒、葡萄酒、汽水等包

装容器，仍采用按容积征税。对其他包装物，采用

按重量征税，包括用于矿泉水、醋、橄榄油、清洁

剂、杀虫剂、油漆、化妆品、防冻剂、挡风板、乳

制品等包装所使用的纸、纤维板、玻璃、塑料、铝、

钢铁、木材等。该税旨在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和包

装垃圾的处理。

5．一次性使用餐具税。一次性使用餐具税于

1982年开始征收，最早适用于塑料原料制成的餐具

和产品中的化学物质，1998年的改革将二者均定义

为一次性使用餐具。该税对一次性使用餐具的生产

商和进口商征收，从价计征，1989年以后，税率为

产品批发价的1/3（约相当于不含增值税价格的

50%）。对于进口餐具，税率为进口价的50%。该税

目的在于减少垃圾量和促进重复利用，具有极强的

环保意图。

6.氯化溶剂税。氯化溶剂是对自然环境和职业

健康有害的物质。某些氯化溶剂破坏臭氧层，还可

能对地下水质量构成威胁。氯化溶剂还可能损害人

的神经系统和具有致癌性。氯化溶剂税是一个较新

且具有纯环保目的的税种。1996年该税在丹麦正式

开征。

氯化溶剂税主要对四氯乙烯、三氯乙烯、二氯甲

等几种经常使用的氯化溶剂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

同时，对进口包含上述物质的商品（如胶、油漆和清

洁剂）也要征税。税率为每公斤氯化溶剂2丹麦克郎。

出于本国企业竞争力考虑，对出口商品退税。

7.杀虫剂税。丹麦从1996年开始对杀虫剂征税，

作为进一步措施以实现减少杀虫剂使用的目的。该税

旨在使杀虫剂使用减少10%。1998年，税负进一步提

高。杀虫剂税对生产和进口杀虫剂的企业征收，税基

主要使用商品零售价（指对每种杀虫剂规定的最高零

售价），税率分为三档：杀虫剂53.85%；除草剂、杀

真菌剂33.33%；木材防腐剂等3%。

8.生长促进剂税。丹麦从1998年开始对生长促

进剂征税，旨在使生长促进剂的使用减少60%～70%。

生长促进剂税对生产和进口生长促进剂以及进口包含

生长促进剂的商品征收，税率为每克生长促进剂1丹

麦克郎。

生长促进剂税的较高税率水平减少了使用该添加

剂生产商的经济利益，给生产商提供了消费者和社会

不赞成使用生长促进剂的信号，成为促使生产商签订

自愿减少使用协议的重要因素，对生长促进剂的最终

淘汰起到积极作用。

9．镍镉电池税。镍镉电池含有危险重金属镉，该

金属分解进入蔬菜等食物，会影响人类健康，镍镉电

池是造成镉污染的主要原因。

镍镉电池税于1996年开始征收, 对生产和进口

镍镉电池征税。税率为每节电池6丹麦克郎。该税具

有双重目的：减少镍镉电池的使用；提高旧电池的回

收率。为了达到第二个目标，该税收入用于为实施有

效的回收计划提供财力支持。参与回收计划的企业可

按回收到的电池数量得到退税。该税只对国内使用的

镍镉电池征税，不适用出口镍镉电池，因此出口企业

可按出口量获得退税。

该税收入纳入国家预算，部分收入通过环境与能

源部的预算用于回收计划。

实施镍镉电池税后，1998年该税收入与上年度相

比大幅度下降，而该税实施以前，镍镉电池的销售量

每年增加20%，该税成功地扭转了镍镉电池使用的增

长趋势。

二、丹麦绿色税制评析

（一）1994年的绿色税制改革是丹麦将税收

工具大量运用于环境保护的重要里程碑，实现

了部分税负从劳动向污染和资源消耗的结构性

转移

1994年丹麦实行了全面的绿色税收改革，1994

至1998年间，大幅度提高了家庭负担的能源税和垃

圾税，在提高二氧化碳税的同时，引入二氧化硫税，

实施了自来水税、氯化溶剂税、生长促进剂税、杀

虫剂税等新税种。在对大量于环境有害的行为征税

的同时，减少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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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大量生态税收改变原税制结构，使整个经

济更有效率，也被称为“绿色税收转移”（Green Tax

Shift）。

1994年进行的税制改革是基于对原税制扭曲调

节作用的认识。丹麦有关各方意识到，过去25年里，

在大量地提高了对劳动和所得征税，保持对资本征

税的同时，却允许大量的污染和资源消耗不被课税，

使原税制未反映商品和劳务的环境成本，抬高了应

鼓励的如投资、劳动等“好”的经济行为的价格，对

污染等应该限制的“坏”的经济行为则保持低价格，

其结果是建立了鼓励资源耗费、抑制投资和劳动的

税制体系。因此，1994年实施的税制改革旨在通过

绿色税负转移扭转这种趋势，即提高绿色税收水平

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的水平。此外，增加的绿色税

收也被视为政府达到从整体上加强公众环境意识目

标的方式之一。

（二）丹麦的绿色税制改革非常注重可行

性，充分考虑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税制改革采用逐步引入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了

一定的调整时间。税率采用过渡期逐年提高的方式，

企业可以制定相应的时间表应对新的税率，同时，企

业也更加可能选择恰当的时机更换原有的设备，进行

节能投资。

2.为了避免二氧化碳税对企业竞争力产生影响，

设计了灵活且相对复杂的税制，对部分企业结合采用

经济和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二氧化碳税的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税负应足

够高以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产生效果；另一方面，税

收负担不应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而有关竞争力的考虑

也是许多国家对开征二氧化碳税的顾虑所在。上述相

互矛盾的两个目标通过区分家庭和企业、区分企业能

源使用的三种用途、区分是否与环境能源部签有协议

来实现。二氧化碳税采用多级税率，家庭承担的税负

高于企业，法律中归类为能源密集型的企业以及总税

负超过企业增值额3%的企业可以选择与环境能源部

签署协议，获得减税。

二氧化碳税的设计结果，体现了不同利益之间的

折中或妥协。丹麦创造性地对钢铁、水泥等能源密集

型企业采用低税率，而这些企业通常又需要参与国际

竞争。在不对主要企业的竞争力产生大的影响前提

下，丹麦成功实施了对企业适用世界上最高的二氧化

碳税税率的税收方案。其实践表明，使二氧化碳税的

征收不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是可能的，通过均衡考虑

不同的利益，可以在合理的程度内既达到一定的环境

保护的目标，也使利益各方可以接受。

3．实行绿色收入的返回（Recycling of Revenue）。

主要出于企业竞争力的考虑，全部或部分的绿色收入

又通过减少其他与企业相关的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

环保的方式返回到企业。在能源使用承担较高税负的

同时，大量的补贴用于能源领域，主要方向包括支持

联合热电厂,促进可更新能源（如风能）的利用，促

进能源的节约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1996年～

2000年间，新增税收收入返回企业的补贴主要用于

节能投资。从2000年开始，绿色收入主要通过减少

与劳动相关的税收的方式返回企业，由于减少对雇

主的征税，使劳动力成本得以降低，此外，雇主每年

减少需为每个雇员缴纳的劳动市场补充养老金169丹

麦克郎。丹麦的补贴计划由于临时和有效，具有示范

效应。

过去10年来，丹麦将对环境因素的考虑置于税

收政策的制定中，范围覆盖了大量对环境不利的商品

和劳务。不同的绿色税收相配合，交织发挥着组织财

政收入和改变行为模式的作用。改革的结果使消费者

要求提供更清洁的产品，企业也投资于对环境具有更

小影响的原料和加工。与此同时，1994年～2002年

间，丹麦的GNP增长明显超过欧盟平均水平。

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发的税制改革告诉我们：古老

的税收正面临着新的使命，税收制度正面临结构性调

整。既然，生命中死亡和税收不可避免，那么，在我

们死亡之前，让我们至少拥有更好的税收。不考虑环

境的制度必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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